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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4-2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EB(F)05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647)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楊碧筠 ) 

局長：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問題：  

有關店鋪阻街的執法工作方面：  

1. 過去 3年的聯合行動中，每年分別共發出多少張有關貨物阻街的通知書，

當中每年因逾時仍未獲遵辦而由食環署清除的相關物品總重量分別為

多少；  

2. 署方去年已增置隨身攝錄機，以支援前線蒐集證據及加強執法精準度；

請問署方添置了多少部隨身攝錄機、涉及開支為多少及當中有多少部已

投入使用 ? 

3. 去年有多少次行動曾有人員配備隨身攝錄機，另有多少個案曾利用到隨

身攝錄機錄像用作舉證 ? 

 

 

 

提問人：陳凱欣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0) 

答覆：  

1.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自 2021年 9月起與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在觀塘、

九龍城和荃灣 3個地區試行新的聯合行動模式，將違法擺放的阻街貨物

檢取移除，並於 2022年 10月起在全港各區陸續採取聯合執法行動。自

2021年 9月起，在上述聯合行動中警務處就貨物阻街根據《簡易程序治

罪條例》 (第 228章 )第 32(1)條發出的移除阻礙物通知書及因逾時仍未獲

遵辦而由食環署清除的相關物品總重量表列如下。  

 2021年 註
 2022年  2023年  

發出移除阻礙物通知書數目  107張  445張  407張  

清除的相關物品總重量  約 5.8公噸  約 18.8公噸  約 18.5公噸  

註：自 2021年 9月底起在 3個地區 (九龍城、觀塘和荃灣 )推行聯合行動試

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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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協助前線人員更有效履行職責，以及保障市民和人員的安全，食環署

轄下各區小販管理主任職系人員自 2023年 7月 12日起配備隨身攝錄機，

並 按 實 際 情 況 和 需 要 使 用 。 截 至 2023年 12月 31日 ， 食 環 署 共 購 置 了

920 套隨身攝錄機，已全數投入運作。隨身攝錄機連同電腦運作系統等

相關支援裝置的開支約 790萬元。  

 

3.  2023年 7月 12日至 12月 31日期間，食環署與警務處在全港各區阻街黑點

採取逾 750次聯合執法行動，所有行動均有安排執法人員配備隨身攝錄

機。根據實際經驗，隨身攝錄機的效果顯著，在超過 80%涉及激烈行為

的個案當中，當事人在隨身攝錄機啟動後冷靜下來。此外，食環署在 1 宗

涉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責個案中，運用隨身攝錄機擷取的錄像作為證

據，並成功作出檢控；另有 3宗涉及襲擊或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責的個

案仍在調查中，會按需要運用隨身攝錄機擷取的錄像作為檢控證據。  

 

 

 

– 完  –


